
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(巴氏量表)到宅評估鑑定申請 

申請者向衛生局 

提出申請 

 

衛生局核定通過 

發文至本院 

一、通知申請人先至醫院繳交「出診

訪視費」與「診斷證明書費」。 

二、申請所需證件 

1.本市衛生局通知「可辦理到宅評估」

函文。 

2.申請人及被評估者之相關身分證明

文件。 

3. 填妥「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」與

「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基本資料傳

遞單」，並貼妥 3 個月內 2 吋脫帽

半身照片。 

4.未曾於本院就醫者，請備妥他院與本

次病況相關之病歷摘要或病歷等。 

備註： 

1.出診訪視費(含醫師及醫事人員各一名)：2000 元 

2.診斷證明書費：1000 元 

3.來回交通費：依計程車跳表實際里程數(由申請人支付) 

4. 以上費用皆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

 

高醫-聯合服務中心 


